History of Theology 神學發展史 按基督教的了解，凡是關乎神的，都是由神藉著聖經（Scripture{\LinkToBook:TopicID=1063,Name=Scripture}）傳遞給人的。但這說法亦蘊含了人的回應在內，即是說，人透過神學的研究與整理，把他對神的啟示加以了解、反省、整理，然後應用。這樣說來，神學的思想與實行，就必須時加評檢、重估、修正，好與聖經的標準吻合。從這過程來說，基督教歷代神學的發展，可以歸納為下列四個階段來說明︰教父時代、中世紀、改教時代和近代。
　　教父時代
　　所謂教父（Patristic{\LinkToBook:TopicID=910,Name=Patristic Theology 教父學}）時代，初始於使徒時代的教父，大盛於三位一體（Trinity{\LinkToBook:TopicID=1179,Name=Trinity}）和基督論（Christ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282,Name=Christology}）形成的時代，而以羅馬衰落為終結。
　　皈信基督的神學家認為，神學的任務之一，就是向領導階層和知識分子傳福音；他們採取的方法是護教學（Apologetics{\LinkToBook:TopicID=148,Name=Apologetics}），殉道士游斯丁（Justin{\LinkToBook:TopicID=671,Name=Justin Martyr 殉道士游斯丁}）就是一例。與外教接觸是有危險的，容易陷入諾斯底主義（Gnos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508,Name=Gnosticism}）和其他的臆測中而不自知，連亞歷山太的革利免（Clement of Alexandria{\LinkToBook:TopicID=290,Name=Clement of Alexandria}）與俄利根（Origen{\LinkToBook:TopicID=880,Name=Origen}）亦如此。身負教導職任的愛任紐（Irenaeus{\LinkToBook:TopicID=644,Name=Irenaeus}）、特土良（Tertullian{\LinkToBook:TopicID=1150,Name=Tertullian}），和希坡律陀（Hippolytus{\LinkToBook:TopicID=567,Name=Hippolytus}），對教義還可能產生較大的穩定作用。後來正典完成，教會亦建立起自己的傳統，他們的工作，對早期基督論與救恩論的成形，有很大的貢獻。
　　當教會宣認基督為主的時候，很多與基督之位格有關的問題，跟著就產生了；在漫長的爭辯過程，差不多所有可以走錯的路都走過，可以過分強調的地方亦沒有放過，加上他們從教外形上學承繼過來的詞彙（諸如位格、本性、本體）要怎樣用，才能與聖經的資料配合等問題，教會真是經歷了很長一段混亂的激辯時期，終於形成尼西亞信經（Nicene Creed{\LinkToBook:TopicID=850,Name=Nicene Creed}）和迦克墩（Chalcedon{\LinkToBook:TopicID=265,Name=Chalcedon, Council of}）信經；就是在信經成形的過程，我們仍然看得出，主事者是採取某種息事寧人的態度。使這些信經能最後制訂的，是教會歷來最偉大的主教、長老和神學家，如亞他那修（Athanasius{\LinkToBook:TopicID=166,Name=Athanasius}）、加帕多家教父（Cappadocian Fathers{\LinkToBook:TopicID=257,Name=Cappadocian Fathers}）、亞歷山太的區利羅（Cyril of Alexandria{\LinkToBook:TopicID=335,Name=Cyril of Alexandria 亞歷山太的區利羅}）、耶路撒冷的區利羅（Cyril of Jerusalem， 約315～86）和耶柔米（Jerome{\LinkToBook:TopicID=653,Name=Jerome}），他們各有不同的關心點，像牧養、護教、認信和教義等。
　　就在教會為基督論辯得不可開交之際，伯拉糾主義者（Pelagians{\LinkToBook:TopicID=914,Name=Pelagianism}）和多納徒主義者（Donatists{\LinkToBook:TopicID=376,Name=Donatism}）的爭辯亦同時進行；這些辯論的核心是屬於人類學（Anthrop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136,Name=Anthropology}）和教會學（Church{\LinkToBook:TopicID=284,Name=Church}）的。這類爭辯為奧古斯丁（Augustine{\LinkToBook:TopicID=171,Name=Augustine}）創造了絕佳的環境；一方面發展出他強而有力的原罪論（Original Sin{\LinkToBook:TopicID=882,Name=Original Sin}）和揀選的恩典（Grace{\LinkToBook:TopicID=519,Name=Grace}），另一方面，亦為教會建立了相當嚴格的教會論和聖禮論（Sacra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1036,Name=Sacrament}）。伯拉糾主義的爭辯亦引發出修道主義（見苦修主義與修道主義，Asceticism and Monas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61,Name=Asceticism and Monasticism}）；這個發展相當重要，因為教會日後能把聖經保存下來，並且使神學教育能發展下去，全是修道院的功勞。
　　在這些爭辯之後，人最關心的其實是贖罪論（Atone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168,Name=Atonement}）的問題︰基督的中保及代死固然可以有不同的解釋，但有些解釋，明顯是會引到一些不大好的結論，就像贖價論（ransom），贖價是要付給誰呢？正因為基督的中保身分和工作是一個問題，才有亞流主義（Ar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56,Name=Arianism}）的爭辯，以力保基督的神性地位；與涅斯多留（Nestorius{\LinkToBook:TopicID=840,Name=Nestorius}）的爭辯，以力保基督神人二性的聯合；與亞波里拿留主義（Apollinar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47,Name=Apollinarianism}）和歐迪奇主義（Eutych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427,Name=Eutyches}）爭辯，以保基督的人性（參基督一性說，Monophysitism{\LinkToBook:TopicID=808,Name=Monophysitism}）。在各種爭辯中，聖經仍是基本素材的來源，也是最高準繩之所在。早期教會對不同形式的研經、譯經、釋經，以及怎樣將它用在教義和講道上，就變得極為重視；特別值得一提的是，亞歷山太學派（Alexandrian School{\LinkToBook:TopicID=115,Name=Alexandrian School}）較傾向的寓意釋經法（參俄利根{\LinkToBook:TopicID=880,Name=Origen 俄利根}），和安提阿學派（Antiochene School{\LinkToBook:TopicID=141,Name=Antiochene School}）力主的自然釋經法（參釋經學，Hermeneutics{\LinkToBook:TopicID=556,Name=Hermeneutics}）。
　　從上觀之，教父時代的思想界，的確十分熱鬧，他們都抗拒泛泛的概論，結果便產生許多偉大的學者；他們各人使用不同的方法來作神學思考的工具，寫出來的作品亦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，具長久的價值。大體上說來，我們得承認他們是忠於聖經的一群，對聖經抱著極大的敬虔與誠意來研究。他們為後代建立了信仰的規模；儘管他們因採用過多教外詞彙寫作，而招後人批評，從一方面說，這樣會阻礙表明聖經的原意，特別是哲學與苦修主義{\LinkToBook:TopicID=161,Name=Asceticism and Monasticism 苦修主義與修道主義}，但另一方面，這種作法在當時的實際情況，也許是難以避免的。雖是如此，我們仍得指出，教父神學較容易受惟智派與二元論（Dualism{\LinkToBook:TopicID=384,Name=Dualism}）的左右。就算是教牧神學和教義神學，亦容易受律法主義與教會主義的影響；日後教會不少的罪惡，都是在這樣的教父思想下萌芽的。
　　中世紀
　　教父時代在西方，是以大貴格利（Gregory the Great{\LinkToBook:TopicID=529,Name=Gregory the Great}）結束，在東方則是以大馬色的約翰（John of Damascus{\LinkToBook:TopicID=662,Name=John of Damascus}）為終。隨後的世紀影響力大減，東方教會的正統主義日益堅固，西方則因為蠻族入侵，而需要在教義及教制上另闢新徑。叫東西方教會分裂的，是一個教義分歧極細微的「和子」（Filioque{\LinkToBook:TopicID=462,Name=Filioque Controversy}）爭辯。在這混亂的時刻，西方教會的修道院與座堂學校，透過下述各項工作來重新調度︰抄經文、訓練教士，和培養一些優秀的學者，如伯達（Bede，約673～735），和亞勒昆（Alcuin，約735～804）。有關預定論（Predestin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954,Name=Predestination}）的問題，在哥特沙克（Gottschalk{\LinkToBook:TopicID=518,Name=Gottschalk}）和拉得伯土（Paschasius Radbertus{\LinkToBook:TopicID=907,Name=Paschasius Radbertus}）之間的爭辯曾鬧過一陣子；拉特蘭努（Ratramnus{\LinkToBook:TopicID=987,Name=Ratramnus}）則在科爾比（Corbie）討論聖餐（Eucharist{\LinkToBook:TopicID=423,Name=Eucharist}）的問題；在十一世紀，這問題在貝倫加爾（Berengar{\LinkToBook:TopicID=203,Name=Berengar of Tours}）和朗法蘭（Lanfranc，約1005～89）之間再度引起爭辯，但激烈程度不及改教時代（如愛德華和瑪麗時代的英國）。
　　中世紀一個優良的發展，就是建立大學，慢慢代替修道院和座堂的教育責任，而設立的大學特重神學教育，畢業生的資格是為教會承認的。
　　中世紀偉大的教師之一是安瑟倫（Anselm{\LinkToBook:TopicID=135,Name=Anselm}），他來自修道院，企圖以「信心尋求理解」的新角度，重新為神的存在，以及道成肉身和救贖作詮釋；亞伯拉德（Abelard{\LinkToBook:TopicID=101,Name=Abelard, Peter}）則屬於剛成立的大學群體。那時剛發現不久的希臘哲學，叫人愈發感到迫切要為信心和理性（Faith and Reason{\LinkToBook:TopicID=445,Name=Faith and Reason}）的關係尋找新的平衡。稍後期的惟名論者（Nominalists{\LinkToBook:TopicID=856,Name=Nominalism}）如俄坎的威廉（William of Ockham{\LinkToBook:TopicID=1235,Name=William of Ockham}），為了突出神的主權，而強調信心的地位。阿奎那（Thomas Aquinas{\LinkToBook:TopicID=1160,Name=Thomas Aquinas}）則取中庸之道，結果對後世發生無比的影響力。他承認哲學能使人獲得神的某些知識，他自己亦多有採用，但他強調基督教對神的真實認識，都是藉信心接受啟示而來的。
　　經院哲學（Scholas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054,Name=Scholasticism}）接納較古的神學研究，並沒有排斥它們；它的影響力是基於多項因素︰修道院，剛成立的方濟會（Franciscan Order{\LinkToBook:TopicID=476,Name=Franciscan Order}）和道明會（Dominicans{\LinkToBook:TopicID=375,Name=Dominic and the Dominicans}），教廷和皇室的支持等。他們研究的方法和管理的制度，在當時都屬上乘之選，使他們在實際事務和研究神學問題的幅度，都優於其他的團體。可惜他們對後世的影響，不見得都是良性的，因著與教廷過度親密的關係，他們在1215年第四屆拉特蘭會議，就把不少錯誤的思想變成天主教的教義，像煉獄（Purgatory{\LinkToBook:TopicID=972,Name=Purgatory}）、補贖禮（Penance{\LinkToBook:TopicID=915,Name=Penance}）、變質說及聖餐祭等；但總體而言，經院哲學對神學的貢獻，是不容低估的，包括︰歷史教義的承傳，劃時代的贖罪論；如安瑟倫的滿足說（Satisfac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46,Name=Satisfaction}），亞伯拉德的主觀論，克勒窩的伯爾拿（Bernard{\LinkToBook:TopicID=209,Name=Bernard of Clairvaux}）的基督論取向，以及阿奎那較中肯的神學。當代的人對聖經非常重視，這可以從大量註釋書的出版看出來；他們使用經文的方式也頗多樣化，有以之為證明經文，有用寓意解經，而威克里夫（Wyclif{\LinkToBook:TopicID=1253,Name=Wyclif, John}）和胡司（Huss{\LinkToBook:TopicID=594,Name=Huss, John 胡司}），則直接以經文作言行的根據。當時寓意解經相當流行，是直接造成水準不高的原因之一；但仍然有人主張自然地釋經，阿奎那便為寓意解經立下一些限制。經院哲學亦為我們保存了恩典的教義，雖然保存下來的較具惟理和半伯拉糾主義（Semi-Pelag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069,Name=Semi-Pelagianism}）的傾向，而且有時還過分就聖禮來規範恩典。開始時的經院哲學，有慎思明辨的特質，只是到後期流於繁瑣。這種發展終於把經院哲學的前途埋葬了，亦形成神學教育只有精英分子才有分的陋習，至終還叫資質平庸的修士受害；他們的神學水準比以前更形低落。
　　改教時期
　　十五世紀的經院哲學，雖然仍能保留它精細的地方，卻已經失去它的創造力，新的影響力若不是滲透入較古的大學（如劍橋），就是誘發建立新的大學（如威丁堡）。重新發現的聖經語言、更直接的釋經、教父著作的出版，以及印刷術的發展，使得神學課程出現嶄新的局面；像伊拉斯姆（Erasmus{\LinkToBook:TopicID=411,Name=Erasmus, Desiderius}）簡化了的敬虔生活，或路德（Luther{\LinkToBook:TopicID=750,Name=Luther, Martin}）深入的聖經神學。不管信義宗、改革宗，或較邊緣的極端派之間有什麼不同，他們都有一共同點，就是其神學都是本於聖經而建立的；單憑這一點，就可稱他們為「改教」派了。
　　基本上說，這時期的神學就是聖經神學（Biblical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215,Name=Biblical Theology}）；哲學只是在背後有其作用，它既非神學的基礎，亦不是它的範圍，它們的首務，就是解釋聖經原本的意思。人若要思想神或論說神，先要受神的教導。因此仔細地研究聖經，以禱告的心來加強，並且藉聖靈得光照，就成了一切神學反省及修改的準則。理性的作用只是導引人明白聖經，為聖經效勞。在路德、加爾文（Calvin{\LinkToBook:TopicID=249,Name=Calvin, John 加爾文}）和布靈爾（Bullinger{\LinkToBook:TopicID=240,Name=Bullinger, Johann Heinrich}）的釋經，經文研究只是神學的基礎，不是神學的目的；整個改革宗神學（Reformed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998,Name=Reformed Theology}）既以聖經為目標，就能顯露錯誤的方法，壓止彼此相爭的權柄，使聖經真能發揮它在教義與生活上的指導作用。
　　改教家的神學既是以聖經為主，就能把歷代福音派的特徵呈現出來。首先，它是屬於基督論的，不單只是上連於古代基督論的要旨，亦是重新發現只有基督才是人得神接納的基礎。路德、慈運理（Zwingli{\LinkToBook:TopicID=1260,Name=Zwingli, Ulrich}）、加爾文和極端派，全看基督為基督教信息的根基、中心和主題，是一種以在基督內的信心為人惟一之智慧與公義的神學；藉信心到基督那裡，就成為福音的神學，雖然有時仍免不了一點律法思想在內（參律法與福音，Law and Gospel{\LinkToBook:TopicID=710,Name=Law and Gospel}）。路德重新發現因信稱義（Justific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670,Name=Justification}）的思想，加爾文仔細地把它聯上成聖（Sanctific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42,Name=Sanctification}）的思想；所有改教家都強調罪人的無能，神在揀選與復和上的全能，都是這時期神學的傑出成就。教會的事奉與聖禮仍被視為恩典的媒介，但只是在聖靈論之下來討論，並且延伸到實踐的應用範疇。這種神學把大學改革過來，卻不僅留於大學之內，它延伸到講台，又由講台惠及信眾，把信徒的敬虔生活都改變過來。彌撒、朝聖、遺物等等都被除去了，叫信徒更能按著福音賦予人的自由和能力來生活；聖經新譯本和註釋書的出版，又大大加強這方面的革新。
　　改教家不是無誤的，正如他們指出教廷不是無誤一樣；他們同樣會受當代的影響，會犯錯誤，會把一些不是最重要的變成重要，又把重要的忽略了；但透過他們的神學工作，整個神學界出現了新的局面，把學術、靈性與實用的能力融攝起來，把聖經重新置於最高的位置，並且強調一切信仰與生活均必須接受它的評檢。
　　現代
　　改教運動在很多地方都有進行，不幸地東西方都有反改教的勢力，結果近代就出現了兩股彼此有關，卻又互相對抗的力量了。
　　以羅馬天主教來說，神學繼續留在大學內，在修道院及新成立的文學院，很多是以爭辯的形式進行（參拜拉明，Bellarmine{\LinkToBook:TopicID=199,Name=Bellarmine, Robert}）。楊森主義（Janse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651,Name=Jansenism}）中的奧古斯丁主義（Augustin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72,Name=Augustinianism}）精神企圖重建羅馬教義，不幸卻失敗了；此時的宣教工作，亦帶來基督教義與文化之間的辯論。自由主義（參神學的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，Liberalism and Conservatism in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723,Name=Liberalism and Conservatism in Theology}）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受到厲害的抵抗。越山主義〔Ultramont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189,Name=Ultramontanism}；參教宗權制（Papacy{\LinkToBook:TopicID=899,Name=Papacy}）〕強調羅馬教會及其教導的職分，結果引來多項教義的訂立，包括教宗無誤（1870）、馬利亞（Mary{\LinkToBook:TopicID=772,Name=Mary}）的無罪受孕（1854）與肉身升天（1950）。但羅馬天主教同樣重視聖經研究，這對梵諦岡第二次會議（1962～5）帶來深遠的影響，包括實際的改革、重訂教義，及更新傳統的教義。羅馬天主教參加合一運動的對話，亦是一個有希望的新趨勢。
　　在非天主教的地方，十七世紀大學的神學家，對信義宗和改革宗的思想有所增減，彼此間的對話與爭辯是有用的；他們又對羅馬天主教的指控作出回應。極端派與亞米紐主義（Armin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58,Name=Arminianism}），對這時期的教義亦有左右的作用。美國這時期的卡羅林神學家（Caroline Divines{\LinkToBook:TopicID=259,Name=Caroline Divines}）發展出「透過媒介」（via media）的神學；清教徒（Puritans{\LinkToBook:TopicID=973,Name=Puritan Theology}）關心實務的問題，加上蘇格蘭人對認信神學的看重，就形成韋斯敏斯德的神學，在美國透過愛德華滋（Edwards{\LinkToBook:TopicID=399,Name=Edwards, Jonathan 愛德華滋}）{\LinkToBook:TopicID=101,Name=Abelard, Peter}的思想來表達。
　　十八世紀的大學有進一步的發展，聖經研究變得重視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（Empir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402,Name=Empiricism}）兩方面，這就引致聖經批判學的興起，同時也帶來大量人類處境的資料。自由派學者在這時藉著不同的方法來填補空洞，像自然神論（Deism{\LinkToBook:TopicID=347,Name=Deism}）的自然宗教，士來馬赫（Schleiermacher{\LinkToBook:TopicID=1053,Name=Schleiermacher, Friedrich Daniel Ernst}）的主觀經驗，立敕爾（Ritschl{\LinkToBook:TopicID=1026,Name=Ritschl, Albrecht}）的道德主義，和饒申布士（Rauschenbusch{\LinkToBook:TopicID=988,Name=Rauschenbusch, Walter}）的社會福音（Social Gospel{\LinkToBook:TopicID=1090,Name=Social Gospel}）等。與此同時，反自由主義的力量亦興起來，人關心聖潔（Holiness{\LinkToBook:TopicID=576,Name=Holiness}）的問題；普林斯頓（Princeton{\LinkToBook:TopicID=957,Name=Princeton Theology}）學派強調聖經的無誤〔賀智（Hodge{\LinkToBook:TopicID=573,Name=Hobbes, Thomas}）與華菲德（Warfield{\LinkToBook:TopicID=1225,Name=Warfield, Benjamin Breckinridge}）〕；天主教的哥爾（Gore{\LinkToBook:TopicID=516,Name=Gore, Charles 哥爾}）嘗試整合自由派的天主教會，和巴特（Barth{\LinkToBook:TopicID=178,Name=Baillie, Donald Macpherson}）對聖經及基督論的重視。
　　二十世紀的神學有它消極及積極的意義。自由派在古老的大學仍然坐鎮，卻為後來不同的運動取代，如布特曼（Bultmann{\LinkToBook:TopicID=241,Name=Bultmann, Rudolf}）的化除神話運動，神死神學（God-is-Dead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511,Name=God-is-Dead Theology}），各種解放神學（Liberation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724,Name=Liberation Theology}），以及龑漢斯（Ku/ng{\LinkToBook:TopicID=698,Name=K●ung, Hans 龑漢斯}）的教義。聖經、歷史及釋經等學問仍有長足的進步，巴特挑起人對教義的興趣，合一運動成了神學研究的新取向，透過神學院、出版物，及不同學者的興起，福音派（Evangelicals{\LinkToBook:TopicID=428,Name=Evangelical Theology}）對神學、聖經等方面都有重大的貢獻。
　　在整個現代階段，神學若非因過分執著傳統教義而受害，就是毫不保留地接受外界的干預而變得貧瘠；就算是這樣，現代的神學界仍有非常巨大的進步，包括對聖經的認識和新發展，無論在形式與內容上，它的成就都絕不亞於過去任何一代。現況雖然給人一種紛亂的感覺，但總體說來，現代的神學仍然強調聖經的中心地位，在聖靈的光照、神的啟示，和基督的復和工作下，我們對未來神學的發展，仍有理由樂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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